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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藤住房和城f建设局

关于避一步加强市政消火栓建谈管理的通婉

各城区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，城区供水企业: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

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，树牢"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"的安

全发展理念，切实提高全市市政消火栓建设管理水平，预防和减

少火灾危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湖北省消防条例》

《湖北省公共消火栓建设与管理规定》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

市政消火栓建设管理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促进市政消火栓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发展

市政消火栓是指在市政道路配建的与市政供水管网连接，专

门用于火灾预防和灭火救援的消防供水装置及其附属设备。加强

城市市政消火栓建设是推进公共消防安全的重要环节，是构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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谐社会的内在要求。目前，我市市政消火栓建设还存在与国家规

范不相符、与城市建设不同步，数量不够、水压不足、安装不标

准等问题。这些问题制约了我市城市公共消防服务水平提高，直

接影响火灾等灾害事故的迅速有效处置。对此，各有关单位务必

高度重视，迅速采取措施，进一步加强城市市政消火栓的建设管

理，做到与城市建设同步协调发展。

二、切实加强市政消火栓排查修复和建设管理

(一)迅速排查修复。对于正在建设或已建成末移交管理的

市政消火栓，各城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政项目建设主体要

立即开展全面排查，切实摸清应建末建、消火栓无水和水压不足、

设施设备破损影响使用等突出问题并及时整改修复到位;对于己

经移交管理的市政消火栓，城市供水企业要立即开展全面排查修

复，确保安全稳定运行。

(二)规范建设流程。各城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政项

目建设主体要按照"还清欠账、不欠新账"的原则，进一步规范

市政消火栓全过程监管工作，切实将市政消火栓纳入城市道路进

行统一设计、审查、施工、验收。市政消火栓的设计、施工必须

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，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，新

建市政道路禁止投入使用。

(三)加快移交管理。城市供水企业是市政消火栓的维护保

养单位，各城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市政项目建设主体要严格

对照消防验收标准，将符合要求的市政消火栓迅速移交至城市供

水企业管理。

(四)保障消防水源。城市供水企业要严格履行市政消防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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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保供责任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加强与各市政道路和房屋

建筑建设单位的衔接，预留消防水源接入口，做好市政管网接入

工作。

三、加速构建城市市政消火栓长效管护机制

(一)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。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职

责，相互支持，密切配合，共同抓好市政消火栓的建设管理。城

市供水企业应根据城市规模和市政消火栓数量，确定相应的管理、

维修人员，明确具体职责，并建立、健全抢修、维护和定期巡检

保养制度，切实做好市政消火栓的经常性管理和维护工作，确保

完整好用;同时，应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，一旦发生火灾，要

及时配合消防救援机构增加消火栓水压，保证灭火供水需要。消

防救援机构应加强市政消火栓的监督检查，消防中队每月应对辖

区市政消火栓进行一至两次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城市供水企

业维修。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保障市政消火栓安全，加大对偷盗、

损坏市政消火栓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对构成犯『的要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将城市公共消火栓的建设、日常

维护保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在城市建设资金中列支。机关、团

体、企事业单位及公安派出所、居委会应协助城市供水企业做好

门前和辖区市政消火栓的维护管理工作。

(二)规范使用、灭火优先。市政消火栓不得用于与消防和

抢险救援工作无关的事项，专供灭火救援和消防日常训练使用，

园林绿化、市容环卫、市政管网疏浚等公共事业用水确需临时使

用市政消火栓的，使用单位应当向供水企业办理临时使用手续，

并报消防救援机构备案后，按照规定时间、地点和有关要求有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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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埋压、圈占、损坏或擅自停用、拆

除、挪用市政消火栓，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或者迁建、停用消火

栓的，应事先通知消防救援机构和供水企业;经批准拆除或迂建

市政消火栓的，所需费用由该项目建设主体承担。

(三)强化考核、夯实责任。各地要把城市市政消火栓建设

管理情况作为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对考核不合格

的地方和部门实行挂牌督办，对因消火栓安装、保养不到位而导

致灭火救援不力、造成重大火灾事故的，要彻查责任，切实使城

市市政消火栓的设计、施工、检查、养护等各个环节有人抓、有

人管。

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各自工作职责，制定市政消火栓排

查修复和建设管理实施方案，于7月I日前报市住建局备案。

联系电话:3258289 

邮    箱:xfgy3@抛l63·Com

莫阳局

襄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
-4-

202年6 月25 日印发


